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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参考了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596-2012《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和相关

国际建议对在线核查能源计量器具时最大允许误差的技术要求，结合电能表安装现场工况

条件，对电能表在使用中与电流互感器组成电能计量系统后的计量特性以及在线监测（核

查）的环境和设备条件提出要求。 

本规范参照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编写。 

本规范所用术语，除在本规范中专门定义的外，均采用 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

及定义》。 

本规范是首次制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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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系统在线监测（核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额定频率为 50Hz 的直接接入式交流有功电能计量系统（简称直接接入

式电能计量系统）和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交流有功电能计量系统（简称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电能计量系统）的在线监测（核查），主要用于用能单位内部的电能消耗核查。 

本规范不适用于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系统和经电压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的在

线监测（核查）。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电能计量系统 electrical energy metering system 

直接接入式电能表或由电能表与计量用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相连接组成的用于计量

电能的系统。 

3.2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 standard device of electrical energy metering system 

由电能表和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组成的用于核查电能计量系统的装置。 

3.3 电能计量系统在线监测（核查） on-line monitoring (check) of electrical energy 

metering system 

在使用现场，为核查电能计量系统工作误差是否符合规定而进行的试验。 

3.4 工作误差 operating error 

电能计量系统在现场运行条件下的测量误差。 

3.5  平均电流 average current 

在线监测（核查）试验时间段内，电能计量系统在运行状态下的负荷电流平均值。 

4   概述 

用能单位内部的电能计量系统主要由电能表、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组成，其中，

电流互感器可不使用。其测量误差来源包括电能表、电流互感器及其二次回路。 

电能计量系统的在线监测（核查）是在被检电能计量系统的同回路上，加装一套电能

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其工作原理如图 1。 

GB 20840.2-2014 互感器 第 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GB/T 17215.352-2009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52部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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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相电能计量系统 

 

（b）单相电能计量系统 

图 1  电能计量系统在线监测（核查）工作原理图 

5  计量特性 

5.1  工作误差 

电能计量系统的工作误差用相对误差表示。在规定的现场条件下，直接接入式电能计

量系统的工作误差不应超过表1的规定，电流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的工作误差不应

超过表2的规定。 

表 1  直接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的工作误差限 

直接接入式 功率 

因数 

cosφ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 1 2 

平均电流 pI  电能计量系统工作误差限% 

p max0.1 bI I I   >0.5 ±1.0 ±2.0 ±4.0 

p0.1 0.2b bI I I   ≤0.5 ±2.0 ±3.0 ±5.0 

p max0.2 bI I I   ≤0.5 ±1.2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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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流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的工作误差限 

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功率 

因数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S 0.5 1 2 

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 

0.2S 0.5S 0.2 0.5 0.2 0.5 0.2 0.5 

平均电流 pI  电能计量系统工作误差限% 

p0.05 0.1n nI I I   

cosφ 

>0.5 

±3.2 ±7.0 -- -- -- -- -- -- 

p0.1 0.2n nI I I   ±2.4 ±5.0 ±3.2 ±7.0 ±4.2 ±8.0 ±6.2 ±10.0 

p max0.2 nI I I   ±2.4 ±5.0 ±2.4 ±5.0 ±3.4 ±6.0 ±5.4 ±8.0 

p0.05 0.1n nI I I   

cosφ 

≤0.5 

±4.2 ±8.0 -- -- -- -- -- -- 

p0.1 0.2n nI I I   ±2.6 ±5.2 ±3.4 ±7.2 ±4.2 ±8.0 ±6.2 ±10.0 

p max0.2 nI I I   ±2.6 ±5.2 ±2.6 ±5.2 ±3.4 ±6.0 ±5.4 ±8.0 

nI —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的电能表额定电流，其值与电流互感器次级额定电流相同；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的

电能表最大电流 maxI 与互感器次级额定扩展电流（1.2 nI 、1.5 nI 或 2 nI ）相同。 

注：宜在功率因数不低于 0.5时进行在线监测（核查）。 

5.2  外观 

5.2.1  电能表 

5.2.1.1  电能表铭牌上应有下列标志： 

——名称和型号； 

——制造厂家； 

——产品所依据的标准； 

——出厂编号和制造年份； 

——参比频率、参比电压、参比电流和最大电流； 

——仪表常数； 

——准确度等级； 

——仪表适用的相数和线数（可用 GB/T 17215.352-2009所规定的图形符号） 

——计量单位（显示单元为液晶元件时，计量单位可在液晶元件中显示）； 

5.2.1.2  在电能表上应标注出接线图，对于三相电能表还应标注出接入的相序。如果对

接线端子进行了编号，则此编号应在接线图对应的位置体现。 

5.2.1.3  电能表外观应正常，无破损等情况，读数显示正常。 

bI —基本电流；
maxI —最大电流； 

注：宜在功率因数不低于 0.5时进行在线监测（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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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电能表接线应正确。 

5.2.2  电流互感器 

5.2.2.1  电流互感器的器身上应有铭牌和标志。铭牌上应有出厂编号，出厂日期，接线

图或接线方式说明，有额定电流比，准确度等级等明显标志。一次和二次接线端子上应

有电流接线符号标志，接地端子上应有接地标志。 

5.2.2.2  电流互感器的绝缘水平应符合 GB 20840.2-2014国家标准的规定。 

5.2.2.3  电流互感器外观应无明显裂缝。 

5.2.2.4  电流互感器安装方向及接线应正确。 

6  在线监测（核查）条件 

6.1  环境条件 

在线监测（核查）时，一般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环境温度：（5~35）℃； 

b) 相对湿度≤85%； 

c) 大气压力（86~106）kPa； 

d) 工作场所不存在影响监测（核查）的无法清除的障碍物； 

e) 工作场所不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f) 电压的波形失真度≤5%；电流的波形失真度≤40%； 

g) 每一相负荷电流不低于被检电能表基本电流的 10%（对于 S级电能表为 5%）； 

h)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按设备要求的时间通电预热。 

6.2  在线监测（核查）设备要求 

6.2.1  主要设备为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2S 级。 

b)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能表的分辨率不低于 0.01kW•h。 

c)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和电能测量的基本误差限需在以下范围内均

满足表 3的规定： 

i）电压对额定电压的偏差：-20%~20%； 

ii）频率对额定值的偏差：-5%~5%； 

d)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的选用应满足表 4的要求。 

e)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必须具备一定的电磁防护措施。 

f)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必须具备运输和保管中的防尘、防潮和防震措施。 

g)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和试验端子之间的连接导线应有良好的绝缘，应确保连接

可靠，防止工作中松脱；应有明显的极性和相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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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和电能测量的基本误差限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准确度等级 0.2 0.5 

负载电流 I  功率因数 电能测量的基本误差限/% 

max0.05 nI I I   1 ±0.2 ±0.5 

0.05 0.1n nI I I   

0.5 

±0.5 ±1.0 

max0.1 nI I I   ±0.3 ±0.6 

I ——流经标准电能表的电流； 

表 4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的选用要求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 

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S 0.5 1 2 

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仅适用于电流互感器接入式） 

0.2S 0.5S 0.2 0.5 0.2 0.5 0.2 0.5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 

准确度等级 
0.2 0.2 不低于 0.5 不低于 0.5 

6.2.2  辅助测量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辅助测量设备至少应满足对以下参数的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和谐波。 

b) 辅助测量设备对各测量参数的分辨率不低于表 5的要求。 

表 5  辅助测量设备对各测量参数的分辨率要求 

参数 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谐波 

分辨率 0.1V  0.1A 0.01 0.1% 

c) 辅助测量设备的计量性能应不低于表 6的要求： 

表 6  辅助测量设备的计量性能要求 

参数 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谐波 

MPE ±0.5%  ±0.5% ±0.02 ±1.0% 

7  在线监测（核查）项目和在线监测（核查）方法 

电能计量系统在线监测（核查）项目包括外观检查、工作误差试验和相关参数测量。 

7.1  外观检查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所包含的电能表、电流互感器外观应符合 5.2 条款的要求，采用直

观检查的方法判定。 

7.2  工作误差试验 

7.2.1  试验要求和数据读取 

将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按图 1正确连接。要求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的 A相、B相、

C相与被检电能计量系统的 A相、B相、C相一一对应，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流互感

器的方向正确。 

试验时，记录下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的初始读数值 A1和终止读数值 A2（机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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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表应估读一位，电子式电能表应在数字变化的瞬间读数且保留至最后一位），同时记

录下读数时间点对应的时刻（精确到秒）。试验应确保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读数差

值不低于表 7的要求。 

表 7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读数差值与分辨率的比值 

在读取被检电能计量系统试验初始值和终值的同时记录下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

电能表的读数 B1和 B2。 

7.2.2  平均电流计算 

平均电流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 

pI ——平均电流（A相、B相、C相电流的平均值），A； 

W ——试验时间段内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测得的电能值，W =B2-B1,kW•h； 

U ——试验时间段内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测得的相电压（A相、B相、C相）的平均

值，V； 

     t ——试验时间段内，被检电能计量系统运行状态下的时间，h； 

  cos——总功率因数的平均值； 

m——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对于直接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该值

为 1）； 

n——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7.2.3  工作误差计算 

工作误差用相对误差 表示，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 
 ——工作误差，%，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1A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的试验初始读数值，kW•h； 

2A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的试验终止读数值，kW•h； 

1B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能表的试验初始读数值，kW•h； 

2B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中电能表的试验终止读数值，kW•h； 

7.3  相关参数测量 

应分别测量被校准电能计量系统的 A相、B相、C相工作电压，数据保留一位小数。 

应分别测量被校准电能计量系统的 A相、B相、C相工作电流，数据保留一位小数。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中电能表准确度等级 0.5S/0.5级 1级 2级 

电能表读数差值与电能表分辨率的比值 600 300 150 

 p

1000 n

m3 cos

W
I

U t


 

  
 （1） 

 
2 1 2 1

2 1

(A A ) m (B B ) n
100%

(B B )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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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测量被校准电能计量系统的 A相、B相、C相功率因数，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应分别测量被校准电能计量系统的 A相、B相、C相谐波含量，数据保留一位小数。 

8  在线监测（核查）结果处理 

8.1  在线监测（核查）结果合格判据 

工作误差 不大于表 1、表 2 的要求，则判定该被检电能计量系统符合本规范要求；

否则，判定该被检电能计量系统不符合本规范要求。 

8.2  在线监测（核查）结果的表达 

在线监测（核查）结果可采用核查报告表达，内容应包含以下信息： 

a） 标题； 

b） 进行在线监测（核查）的地点； 

c） 记录的唯一性标识； 

d） 被在线监测（核查）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e） 进行在线监测（核查）的时间； 

f） 本次在线监测（核查）所用标准设备； 

g） 在线监测（核查）数据和在线监测（核查）结果； 

h） 在线监测（核查）记录相关人员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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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原始记录和报告内页格式 

A.1 原始记录格式 

委托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核查地点：                       技术依据：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             

电能表名称：            型号规格：             用户自编号：               

制造厂家：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电流互感器变比：        输入电流：             输出电流：               

制造厂家：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外观检查结果：           

电能计量系统标准装置： 

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准确度等级：            

 

 时刻 #起始时刻# #终止时刻# 差值 

有功电能 

（kW•h） 

被检系统    

标准装置    

其他相关参数    平均值 

电压（V） 

A相    

B相    

C相    

电流（A） 

A相    

B相    

C相    

功率因数 

A相    

B相    

C相    

总    

谐波含量（%） 

A相    

B相    

C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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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差限 测得值 结论 

工作误差（%）    

 

核查人：                   核验：                核查时间： 

 

A.2 报告内页格式 

A.2.1  核查环境条件及地点：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地点  

A.2.2  核查所用主要标准器具：  

A.2.3  核查结果： 

（1）外观检查结果： 

（2）核查结果： 

平均电流：        A 

 

 

 

 

参数  平均值 参数  平均值 

电压

（V） 

A 相  
电流

（A） 

A相  

B 相  B相  

C 相  C相  

功率 

因数 

A 相  
谐波含

量（%） 

A相  

B 相  B相  

C 相  C相  

总  / / /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准确度等级 

       
 

被检电能计量系统工作误差 工作误差限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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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电流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综合误差的计算 

B.1 综合误差 

电能表误差和计量用电流互感器误差的代数和。 

h e   
 

式中： 

 ——电流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计量系统的综合误差，%； 

h ——电流互感器的合成误差，%； 

e ——电能表的误差，%。 

B.2单相电能表的电流互感器误差计算公式 

h I I(0.0291 tan )%f     

式中： 

If ——电流互感器比差，% 

I ——电流互感器角差，′ ； 

——功率因数角；  

B.3三相四线电能表的电流互感器误差计算公式 

h I1 I2 I3 I1 I2 I3

1
( ) 0.0097( ) tan %

3
f f f           

式中： 

I1f 、 I2f 、 I3f ——电流互感器 A 相、B 相、C 相的比差，%； 

I1 、 I2 、 I3 ——电流互感器 A 相、B 相、C 相的角差，′ ； 

——功率因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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